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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地区）人形机器人应用综合保险（2025 版）附加周边财产损失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投保人只有在投保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地区）人形机

器人应用综合保险（2025 版）》（以下简称为“主险”）后，方可投保本附加险。

第二条 本附加险与主险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为准；本附加险未尽之处，以主险

为准。

第三条 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即行终止。

保险责任

第四条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使用人在使用主险保险标的过程中造成意

外事故发生，致使主险保险标的周边属于被保险人或使用人并与机器人运行直接相关的财产

直接损失，保险人在保险单载明的本附加险的保险金额内，按照实际损失计算赔偿。

责任免除

第五条 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本附加险保险财产的损失和费用支出，保险人不负责赔

偿：

（一）自然灾害及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其他意外事故；

（二）盘点时发现的短缺。

第六条 主险中责任免除事项，未列入本附加险保险责任的，也适用于本附加险。

保险价值、保险金额与免赔额（率）

第七条 本附加险保险财产的保险价值为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财产的实际价值。

第八条 本附加险各项保险财产的保险金额由投保人参照保险价值自行确定，并在保险

单中分项载明。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保险人应

当退还相应的保险费。

第九条 本附加险免赔额（率）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订立本合同时协商确定，并在保险

单中载明。

同时约定了免赔额和免赔率的，免赔金额以免赔额和按照免赔率计算的金额二者高者

为准。

赔偿处理

第十条 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财产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否则，不得向保

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第十一条 保险财产因保险事故而受损，被保险人应以修复为原则尽量修复，保险人负

责赔偿相关修理费用。

除为防止或减少保险财产损失而进行的紧急修理，被保险人应在修理前会同保险人对

受损保险财产进行检验，确定修理项目、方式和费用，否则，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

保险人仅负责赔偿将受损保险财产恢复到受损前状态的修理费用，对于受损保险财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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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过程中发生的任何变更、性能增加或改进而产生的额外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第十二条 保险财产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按照以下方式计算赔偿：

（一） 保险人根据保险财产的实际损失予以赔偿，最高不超过保险单中载明的分项保

险金额和总保险金额。

（二） 保险人对施救费用的赔偿在保险财产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最高不超过

被施救保险财产的保险金额。

被施救的财产中，含有本合同未承保财产的，按照被施救保险财产的保险价值与全部

被施救财产价值的比例分摊施救费用。

（三） 保险人赔偿保险财产损失时应扣除保险单中载明的免赔额（率），但赔偿施救费

用时不扣除免赔额（率）。

第十三条 保险财产遭受损失后，如果有残余价值，应由双方协商处理。如折归被保险

人，由双方协商确定其价值，并在保险赔款中扣除。


